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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涉及债权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苏

豪鼎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创公司”）、鼎创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

豪鼎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公司”）持有对江苏德龙镍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龙公司”）的应收债权。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涉

及债权参与德龙公司等 30 家公司的破产重整程序。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子公司参与表决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一、债务重组概述

公司子公司鼎创公司、连云港公司与德龙公司开展进口镍铁等贸易业务。

鼎创公司、连云港公司是德龙公司的债权人。2024 年 8 月 1 日，江苏省响水

县法院（以下简称“响水法院”）受理对德龙公司的破产重整。2025 年 4 月

28日，响水法院裁定对德龙公司等30家公司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

经重整管理人审查确认，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涉及的债权总额共 17,956.53

万元，包括有财产担保债权 2,902.88 万元，普通债权 15,053.65 万元（普通

债权均为德龙公司为其他公司担保或与其他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形成的债

权；普通债权中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已获得第三方保险机构赔付约 9,730

万元，已赔付金额对应的债权由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代第三方保险机构持

有）。



2026 年 1 月 30 日，德龙公司等 30 家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提交《江

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等 30 家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

案）》”)供全体债权人表决。2026 年 3 月 20 日，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参与对

《重整计划（草案）》的线上表决。2026 年 3 月 26 日，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

获悉响水法院作出的“（2024）苏 0921 破 49 号之十三”《民事裁定书》，裁定

批准《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等 30 家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德龙公司等 30 家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

权子公司参与表决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议案》，本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债务重组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议案审议

时，《重整计划（草案）》尚未经法院裁定批准，涉及商业秘密，公司根据《信

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履行相关程序后，对上述事项暂缓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暂缓事由已消除。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法人/组织名称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1559347937U

成立日期 2010/08/02

注册地址 盐城市响水县工业经济区 228 国道北侧浦港大道西侧

主要办公地址 盐城市响水县工业经济区 228 国道北侧浦港大道西侧

法定代表人 黄荷琴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镍合金生产与销售；机械零部件铸件、铸钢件、钢锭、

钢材、焦炭、煤及煤制品、铁矿石、合金销售；镍合金

产品研发；土地租赁、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煤灰、矿

渣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钢

压延加工；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制

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戴笠



三、债务重组方案

根据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债权将以“现金加股权和信托受益权”

的方式进行受偿。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债权（含代第三方保险机构持有的债权）

清偿方案为：有财产担保债权 2,902.88 万元受偿为股权，普通债权 15,053.65

万元受偿为现金、股权和信托受益权。因其他债权人对德龙公司等 30 家公司的

部分债权还在诉讼过程中，且已预留偿债资源的部分未申报债权可能发生变化，

鼎创公司和连云港公司最终可获得的偿债资源的比例和价值以《重整计划》执行

过程中实际测算为准。

因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对德龙公司的普通债权均存在除德龙公司外的其

他债务人，鼎创公司与连云港公司将向德龙公司管理人申请对普通债权预留偿债

资源，先向其他债务人追偿。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债权清偿情况及第三方保险机构赔付情况，对上述债权，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计提减值准备 1,479.48 万元，2025 年下半年计提减值准备

1,258.02 万元，合计计提减值准备 2,737.50 万元，预计减少 2025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1,232.81 万元。具体金额以公司实际受偿金额及公司经审计后

数据为准。公司子公司将跟踪《重整计划》的落实情况，并与管理人对接普通债

权预留偿债资源事宜，同时继续向普通债权的其他债务人追偿。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采取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并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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